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

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要求，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

或“持续督导人”）作为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汉股份”

或“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对京汉股份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根据日常经营需要，与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田汉先生控制的京汉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汉控股”）及乐生活智慧社区服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乐生活”）存在必要的日常关联交易，涉及接受劳务、房屋租

赁等。 

2018 年，公司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422.10 万元。预计 2019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1,338.00 万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

额 
2018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乐生活 1,200.00 1,273.24 

租赁 京汉控股 18.00 17.88 

租赁 乐生活 120.00 117.48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京汉控股 

公司名称 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田汉 



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 

住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东街 8 号院 1 号楼 811 室 

主营业务 
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

询；专业承包。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汉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10.1.3

第（一）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京汉控股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其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32,257.24 

净资产 -354.06 

项目 2018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980.65 

净利润 -7,320.60 

（二）乐生活 

公司名称 乐生活智慧社区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段亚娟 

注册资本 5,436.00 万元 

住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东街 8 号院 1 号楼（京汉大厦）104-107 号 

主营业务 

送水服务（纯净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接受委托从事物业

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家居装饰；装饰设计；从事房地产经纪；

机动车停车场；保洁服务；家政服务；餐饮管理；医院管理；从

事商业经纪业务；代理发布广告；销售服装服饰、体育用品、五

金交电；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经济信息

咨询；出租商业用房；热力供应；供暖设备维修及租赁。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乐生活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田汉先生控制的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10.1.3 第（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了关联交易。 

乐生活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其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7,288.20 



净资产 11,149.11 

项目 2018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41,369.46 

净利润 1,829.81 

三、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属于正常经营业务往来，程序合法，与

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交易价格系按市场确定，定价公允合理，经双方平

等协商确定，不存在利益输送等现象。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采购的必要性、持续性说明：公司及子公司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京汉置业”）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乐生活主要从事物业

管理业务。京汉置业开发的房屋对外销售后，均需要由物业公司持续为业主提供

物业管理服务。乐生活采用智慧社区的 O2O 管理模式，较传统的物业管理模式

更智能化，更受业主青睐。接受乐生活的物业管理服务是多数业主的自主选择，

为保持物业服务水准的一致性，同一小区的少量未售尾盘必须选择同一物业管理

公司提供服务。公司由于经营需要，与乐生活存在持续性的关联交易，并将在较

长的时间内存在。 

2、关联租赁的必要性、持续性说明：公司子公司北京合力精创有限公司持

有房产-石景山区实兴东街 8 号院 1 号楼系办公楼，主要用于公司办公及对外出

租。由于京汉控股、乐生活需要租赁办公场所，最终与北京合力精创有限公司达

成租赁协议。公司由于经营需要，与京汉控股、乐生活存在持续性的关联交易，

并将在较长的时间内存在。 

3、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平等自愿、互惠

互利的原则。以上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维护了交易双方的利益，亦没有损害

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4、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2019年3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此项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公司

独立董事就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持续督导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人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上述事项履行了相应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协议内容与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

司利益。天风证券对京汉股份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同时提请公司

注意，应严格遵守相关法规和制度对关联交易的规定，认真履行审批和决策程序。 

 



（本页无正文，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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